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更一字第12號

原      告  好窩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平華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  

複代理人    蔡復吉律師

被      告  歐亞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巨烘  

訴訟代理人  劉維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補瑕疵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攬門牌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

00號A1-22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並將其中室

內天花板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

被告施作，原告並於民國111年4月8日及111年6月30日給付

全部工程價款共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被告，而被告於111

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然於112年7月2日，系爭房屋之屋

主向原告反應系爭工程其中一角落有如附件所示之破裂口

(下稱系爭破裂口)，被告遂於112年7月4日至系爭房屋暫以

透明膠帶黏合系爭破裂口。另於112年7月6日至11日，兩造

討論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以瞬間膠將BARRISOL光

學拉伸薄膜固定即可；然原告認為應換新如附件所示位置之

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蓋以瞬間膠固定之方式，隨時都有

再次破裂之可能，且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此種室內天花板

拉展軟膜屬高單價產品，特別注重其一體成形之特質，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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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述瞬間膠修補之方式會有縫線之產生，仍屬瑕疵。又於

112年7月25日，兩造相約於被告公司再次商討如何處理系爭

破裂口，被告認為系爭破裂口並非被告之責任，雖同意以瞬

間膠之方式修補，然無法向原告保固修補後能維持多久，原

告認為系爭破裂口安裝於約295公分高之處，平常人體難以

處及，不可能係人為外力介入而導致破裂，且被告以瞬間膠

修補之方式不僅造成美觀上之落差(失去安裝高單價

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之目的)，且隨時有可能再次

破裂，而拒絕被告提出之修補方式。故系爭房屋於附件所示

位置既有非人體得碰觸之系爭破裂口，且系爭工程屬天花板

之「美學設計」，經安裝後幾無碰觸，非「使用性商品」，

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且系爭工程

安裝未滿1年即有破裂口，與被告稱其安裝之BARRISOL室內

天花板拉展軟膜至少得維持10年有顯著之落差，更益證系爭

工程之瑕疵係歸因於被告施工品質不佳。爰依民法第492

條、第4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修補系爭破裂口，且修補

方式應將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全部換新，

並非以瞬間膠之方式黏合系爭破裂口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

二、被告則以：系爭工程為特殊之裝潢面料，其功能除美觀、防

焰、色澤透光可修飾牆面菱角及反射柔和光線、亦有吸音效

果，而系爭工程主要施工方式是將薄膜拉伸以覆蓋天花板或

牆面，故需要於天花板與牆面交界處先置放骨架，再將薄膜

拉伸後固定於骨架上，拉伸後的薄膜即會產生美感。系爭工

程薄膜拉伸並固定於骨架後，其張力與韌性足以承受一個成

年人站立的體重而不致破損，但就對尖銳物品例如刀片或針

刺等則無法抵抗。據此，系爭破裂口顯然應為現場有外力以

尖銳物刺及該處後造成破損，並非施工瑕疵所造成。又被告

接獲通知有系爭破裂口之問題時，被告即積極處理，原告也

自行將實況向原廠反應，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覆確認係由外

力所造成。進者，依系爭工程施作方式與材料特性，施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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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天花板或牆面固定骨架作為薄膜的支撐與連接點，薄膜

拉伸展開後將邊緣固定於骨架處，此時薄膜拉伸完成將牆

面、天花板覆蓋後於現場成型、完成裝修。因薄膜材料特殊

性不會於拉伸的過程中破損且韌性極強，拉伸固定後即不會

有因拉伸失衡破損之狀況；倘若拉伸力道失衡或薄膜固定於

骨架有搭接瑕疵時，於施工當下即會大片破裂，不會遲於完

工後近1年內才破個小洞。復依被告長年施工經驗，如因施

工問題造成瑕疵，均肇生於骨架與薄膜的接合處，如薄膜於

拉伸後與骨架搭接不良，薄膜會整個沿骨架接縫處脫落，如

發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

中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1年發生約2至3公分的裂口。

原告另主張破裂口約於295公分高之處，經被告安裝後幾無

碰觸，故破口非人為外力導致破裂云云，依被告施工經驗系

爭工程雖多設置於天花板等高處人體無法直接接觸，惟依被

告現場工程經驗得知，清潔人員為進行清掃時會持清潔器具

若操作不慎極易刺及薄膜，亦曾經發現會有小動物如老鼠等

抓咬破壞，此等均會損及定置薄膜造成裂口。系爭破裂口並

非因被告施工瑕疵所致，不屬於民法第492、493條等規定應

由被告負擔之承攬人瑕疵修補義務，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被告於

11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

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

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

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此項承攬人

之瑕疵擔保責任係法定責任，不以承攬人具有過失為必要。

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承攬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須就

工作有瑕疵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

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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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之瑕疵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揆

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主張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

工程所生之瑕疵等情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固提出113年3

月系爭破裂口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67頁)，主張於

113年3月系爭破裂口破損持續擴大，益證被告稱「如果發生

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

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一年發生約二至三公分的裂口」不

實，蓋系爭破裂口會漸進式擴大，並非一開始就會發生一大

片薄膜脫落之情事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該照片時間之真實性

(見本院卷第179頁)，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破裂口屬被

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又本件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復

「…我們仔細檢視圖片，內容清楚指出這個破損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因此確認不應由我們負責。」，有被告提出之電子

郵件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是原告之主張，

洵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

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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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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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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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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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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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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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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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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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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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更一字第12號
原      告  好窩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平華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  
複代理人    蔡復吉律師
被      告  歐亞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巨烘  
訴訟代理人  劉維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補瑕疵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攬門牌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A1-22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並將其中室內天花板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原告並於民國111年4月8日及111年6月30日給付全部工程價款共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被告，而被告於11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然於112年7月2日，系爭房屋之屋主向原告反應系爭工程其中一角落有如附件所示之破裂口(下稱系爭破裂口)，被告遂於112年7月4日至系爭房屋暫以透明膠帶黏合系爭破裂口。另於112年7月6日至11日，兩造討論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以瞬間膠將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固定即可；然原告認為應換新如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蓋以瞬間膠固定之方式，隨時都有再次破裂之可能，且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此種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屬高單價產品，特別注重其一體成形之特質，以被告所述瞬間膠修補之方式會有縫線之產生，仍屬瑕疵。又於112年7月25日，兩造相約於被告公司再次商討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系爭破裂口並非被告之責任，雖同意以瞬間膠之方式修補，然無法向原告保固修補後能維持多久，原告認為系爭破裂口安裝於約295公分高之處，平常人體難以處及，不可能係人為外力介入而導致破裂，且被告以瞬間膠修補之方式不僅造成美觀上之落差(失去安裝高單價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之目的)，且隨時有可能再次破裂，而拒絕被告提出之修補方式。故系爭房屋於附件所示位置既有非人體得碰觸之系爭破裂口，且系爭工程屬天花板之「美學設計」，經安裝後幾無碰觸，非「使用性商品」，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且系爭工程安裝未滿1年即有破裂口，與被告稱其安裝之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至少得維持10年有顯著之落差，更益證系爭工程之瑕疵係歸因於被告施工品質不佳。爰依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修補系爭破裂口，且修補方式應將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全部換新，並非以瞬間膠之方式黏合系爭破裂口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
二、被告則以：系爭工程為特殊之裝潢面料，其功能除美觀、防焰、色澤透光可修飾牆面菱角及反射柔和光線、亦有吸音效果，而系爭工程主要施工方式是將薄膜拉伸以覆蓋天花板或牆面，故需要於天花板與牆面交界處先置放骨架，再將薄膜拉伸後固定於骨架上，拉伸後的薄膜即會產生美感。系爭工程薄膜拉伸並固定於骨架後，其張力與韌性足以承受一個成年人站立的體重而不致破損，但就對尖銳物品例如刀片或針刺等則無法抵抗。據此，系爭破裂口顯然應為現場有外力以尖銳物刺及該處後造成破損，並非施工瑕疵所造成。又被告接獲通知有系爭破裂口之問題時，被告即積極處理，原告也自行將實況向原廠反應，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覆確認係由外力所造成。進者，依系爭工程施作方式與材料特性，施工時先於天花板或牆面固定骨架作為薄膜的支撐與連接點，薄膜拉伸展開後將邊緣固定於骨架處，此時薄膜拉伸完成將牆面、天花板覆蓋後於現場成型、完成裝修。因薄膜材料特殊性不會於拉伸的過程中破損且韌性極強，拉伸固定後即不會有因拉伸失衡破損之狀況；倘若拉伸力道失衡或薄膜固定於骨架有搭接瑕疵時，於施工當下即會大片破裂，不會遲於完工後近1年內才破個小洞。復依被告長年施工經驗，如因施工問題造成瑕疵，均肇生於骨架與薄膜的接合處，如薄膜於拉伸後與骨架搭接不良，薄膜會整個沿骨架接縫處脫落，如發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1年發生約2至3公分的裂口。原告另主張破裂口約於295公分高之處，經被告安裝後幾無碰觸，故破口非人為外力導致破裂云云，依被告施工經驗系爭工程雖多設置於天花板等高處人體無法直接接觸，惟依被告現場工程經驗得知，清潔人員為進行清掃時會持清潔器具若操作不慎極易刺及薄膜，亦曾經發現會有小動物如老鼠等抓咬破壞，此等均會損及定置薄膜造成裂口。系爭破裂口並非因被告施工瑕疵所致，不屬於民法第492、493條等規定應由被告負擔之承攬人瑕疵修補義務，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被告於11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此項承攬人之瑕疵擔保責任係法定責任，不以承攬人具有過失為必要。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承攬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須就工作有瑕疵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主張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等情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固提出113年3月系爭破裂口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67頁)，主張於113年3月系爭破裂口破損持續擴大，益證被告稱「如果發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一年發生約二至三公分的裂口」不實，蓋系爭破裂口會漸進式擴大，並非一開始就會發生一大片薄膜脫落之情事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該照片時間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179頁)，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又本件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復「…我們仔細檢視圖片，內容清楚指出這個破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因此確認不應由我們負責。」，有被告提出之電子郵件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是原告之主張，洵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更一字第12號
原      告  好窩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平華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  
複代理人    蔡復吉律師
被      告  歐亞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巨烘  
訴訟代理人  劉維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補瑕疵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攬門牌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A1-22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並將其中室內天
    花板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被告
    施作，原告並於民國111年4月8日及111年6月30日給付全部
    工程價款共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被告，而被告於111年8
    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然於112年7月2日，系爭房屋之屋主
    向原告反應系爭工程其中一角落有如附件所示之破裂口(下
    稱系爭破裂口)，被告遂於112年7月4日至系爭房屋暫以透明
    膠帶黏合系爭破裂口。另於112年7月6日至11日，兩造討論
    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以瞬間膠將BARRISOL光學拉
    伸薄膜固定即可；然原告認為應換新如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
    ISOL光學拉伸薄膜，蓋以瞬間膠固定之方式，隨時都有再次
    破裂之可能，且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此種室內天花板拉展
    軟膜屬高單價產品，特別注重其一體成形之特質，以被告所
    述瞬間膠修補之方式會有縫線之產生，仍屬瑕疵。又於112
    年7月25日，兩造相約於被告公司再次商討如何處理系爭破
    裂口，被告認為系爭破裂口並非被告之責任，雖同意以瞬間
    膠之方式修補，然無法向原告保固修補後能維持多久，原告
    認為系爭破裂口安裝於約295公分高之處，平常人體難以處
    及，不可能係人為外力介入而導致破裂，且被告以瞬間膠修
    補之方式不僅造成美觀上之落差(失去安裝高單價BARRISOL
    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之目的)，且隨時有可能再次破裂，而
    拒絕被告提出之修補方式。故系爭房屋於附件所示位置既有
    非人體得碰觸之系爭破裂口，且系爭工程屬天花板之「美學
    設計」，經安裝後幾無碰觸，非「使用性商品」，系爭破裂
    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且系爭工程安裝未滿
    1年即有破裂口，與被告稱其安裝之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
    展軟膜至少得維持10年有顯著之落差，更益證系爭工程之瑕
    疵係歸因於被告施工品質不佳。爰依民法第492條、第493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修補系爭破裂口，且修補方式應將附
    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全部換新，並非以瞬間
    膠之方式黏合系爭破裂口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屋
    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
二、被告則以：系爭工程為特殊之裝潢面料，其功能除美觀、防
    焰、色澤透光可修飾牆面菱角及反射柔和光線、亦有吸音效
    果，而系爭工程主要施工方式是將薄膜拉伸以覆蓋天花板或
    牆面，故需要於天花板與牆面交界處先置放骨架，再將薄膜
    拉伸後固定於骨架上，拉伸後的薄膜即會產生美感。系爭工
    程薄膜拉伸並固定於骨架後，其張力與韌性足以承受一個成
    年人站立的體重而不致破損，但就對尖銳物品例如刀片或針
    刺等則無法抵抗。據此，系爭破裂口顯然應為現場有外力以
    尖銳物刺及該處後造成破損，並非施工瑕疵所造成。又被告
    接獲通知有系爭破裂口之問題時，被告即積極處理，原告也
    自行將實況向原廠反應，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覆確認係由外
    力所造成。進者，依系爭工程施作方式與材料特性，施工時
    先於天花板或牆面固定骨架作為薄膜的支撐與連接點，薄膜
    拉伸展開後將邊緣固定於骨架處，此時薄膜拉伸完成將牆面
    、天花板覆蓋後於現場成型、完成裝修。因薄膜材料特殊性
    不會於拉伸的過程中破損且韌性極強，拉伸固定後即不會有
    因拉伸失衡破損之狀況；倘若拉伸力道失衡或薄膜固定於骨
    架有搭接瑕疵時，於施工當下即會大片破裂，不會遲於完工
    後近1年內才破個小洞。復依被告長年施工經驗，如因施工
    問題造成瑕疵，均肇生於骨架與薄膜的接合處，如薄膜於拉
    伸後與骨架搭接不良，薄膜會整個沿骨架接縫處脫落，如發
    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
    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1年發生約2至3公分的裂口。原
    告另主張破裂口約於295公分高之處，經被告安裝後幾無碰
    觸，故破口非人為外力導致破裂云云，依被告施工經驗系爭
    工程雖多設置於天花板等高處人體無法直接接觸，惟依被告
    現場工程經驗得知，清潔人員為進行清掃時會持清潔器具若
    操作不慎極易刺及薄膜，亦曾經發現會有小動物如老鼠等抓
    咬破壞，此等均會損及定置薄膜造成裂口。系爭破裂口並非
    因被告施工瑕疵所致，不屬於民法第492、493條等規定應由
    被告負擔之承攬人瑕疵修補義務，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被告於11
    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
    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
    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
    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此項承攬人
    之瑕疵擔保責任係法定責任，不以承攬人具有過失為必要。
    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承攬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須就
    工作有瑕疵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
    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
    所生之瑕疵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揆
    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主張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
    工程所生之瑕疵等情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固提出113年3
    月系爭破裂口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67頁)，主張於1
    13年3月系爭破裂口破損持續擴大，益證被告稱「如果發生
    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
    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一年發生約二至三公分的裂口」不
    實，蓋系爭破裂口會漸進式擴大，並非一開始就會發生一大
    片薄膜脫落之情事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該照片時間之真實性
    (見本院卷第179頁)，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破裂口屬被
    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又本件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復
    「…我們仔細檢視圖片，內容清楚指出這個破損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因此確認不應由我們負責。」，有被告提出之電子
    郵件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是原告之主張，
    洵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
    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更一字第12號
原      告  好窩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平華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  
複代理人    蔡復吉律師
被      告  歐亞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巨烘  
訴訟代理人  劉維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補瑕疵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攬門牌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A1-22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並將其中室內天花板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原告並於民國111年4月8日及111年6月30日給付全部工程價款共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被告，而被告於11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然於112年7月2日，系爭房屋之屋主向原告反應系爭工程其中一角落有如附件所示之破裂口(下稱系爭破裂口)，被告遂於112年7月4日至系爭房屋暫以透明膠帶黏合系爭破裂口。另於112年7月6日至11日，兩造討論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以瞬間膠將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固定即可；然原告認為應換新如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蓋以瞬間膠固定之方式，隨時都有再次破裂之可能，且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此種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屬高單價產品，特別注重其一體成形之特質，以被告所述瞬間膠修補之方式會有縫線之產生，仍屬瑕疵。又於112年7月25日，兩造相約於被告公司再次商討如何處理系爭破裂口，被告認為系爭破裂口並非被告之責任，雖同意以瞬間膠之方式修補，然無法向原告保固修補後能維持多久，原告認為系爭破裂口安裝於約295公分高之處，平常人體難以處及，不可能係人為外力介入而導致破裂，且被告以瞬間膠修補之方式不僅造成美觀上之落差(失去安裝高單價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之目的)，且隨時有可能再次破裂，而拒絕被告提出之修補方式。故系爭房屋於附件所示位置既有非人體得碰觸之系爭破裂口，且系爭工程屬天花板之「美學設計」，經安裝後幾無碰觸，非「使用性商品」，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且系爭工程安裝未滿1年即有破裂口，與被告稱其安裝之BARRISOL室內天花板拉展軟膜至少得維持10年有顯著之落差，更益證系爭工程之瑕疵係歸因於被告施工品質不佳。爰依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修補系爭破裂口，且修補方式應將附件所示位置之BARRISOL光學拉伸薄膜全部換新，並非以瞬間膠之方式黏合系爭破裂口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
二、被告則以：系爭工程為特殊之裝潢面料，其功能除美觀、防焰、色澤透光可修飾牆面菱角及反射柔和光線、亦有吸音效果，而系爭工程主要施工方式是將薄膜拉伸以覆蓋天花板或牆面，故需要於天花板與牆面交界處先置放骨架，再將薄膜拉伸後固定於骨架上，拉伸後的薄膜即會產生美感。系爭工程薄膜拉伸並固定於骨架後，其張力與韌性足以承受一個成年人站立的體重而不致破損，但就對尖銳物品例如刀片或針刺等則無法抵抗。據此，系爭破裂口顯然應為現場有外力以尖銳物刺及該處後造成破損，並非施工瑕疵所造成。又被告接獲通知有系爭破裂口之問題時，被告即積極處理，原告也自行將實況向原廠反應，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覆確認係由外力所造成。進者，依系爭工程施作方式與材料特性，施工時先於天花板或牆面固定骨架作為薄膜的支撐與連接點，薄膜拉伸展開後將邊緣固定於骨架處，此時薄膜拉伸完成將牆面、天花板覆蓋後於現場成型、完成裝修。因薄膜材料特殊性不會於拉伸的過程中破損且韌性極強，拉伸固定後即不會有因拉伸失衡破損之狀況；倘若拉伸力道失衡或薄膜固定於骨架有搭接瑕疵時，於施工當下即會大片破裂，不會遲於完工後近1年內才破個小洞。復依被告長年施工經驗，如因施工問題造成瑕疵，均肇生於骨架與薄膜的接合處，如薄膜於拉伸後與骨架搭接不良，薄膜會整個沿骨架接縫處脫落，如發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1年發生約2至3公分的裂口。原告另主張破裂口約於295公分高之處，經被告安裝後幾無碰觸，故破口非人為外力導致破裂云云，依被告施工經驗系爭工程雖多設置於天花板等高處人體無法直接接觸，惟依被告現場工程經驗得知，清潔人員為進行清掃時會持清潔器具若操作不慎極易刺及薄膜，亦曾經發現會有小動物如老鼠等抓咬破壞，此等均會損及定置薄膜造成裂口。系爭破裂口並非因被告施工瑕疵所致，不屬於民法第492、493條等規定應由被告負擔之承攬人瑕疵修補義務，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委由被告施作，被告於111年8月12日完成系爭工程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此項承攬人之瑕疵擔保責任係法定責任，不以承攬人具有過失為必要。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承攬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須就工作有瑕疵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破裂口應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主張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等情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固提出113年3月系爭破裂口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67頁)，主張於113年3月系爭破裂口破損持續擴大，益證被告稱「如果發生此種瑕疵，外觀上將是一大片薄膜脫落，且於施工過程中就會發生，不會於完工後近一年發生約二至三公分的裂口」不實，蓋系爭破裂口會漸進式擴大，並非一開始就會發生一大片薄膜脫落之情事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該照片時間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179頁)，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破裂口屬被告安裝系爭工程所生之瑕疵，又本件經原廠以電子郵件回復「…我們仔細檢視圖片，內容清楚指出這個破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因此確認不應由我們負責。」，有被告提出之電子郵件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是原告之主張，洵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如附件所示紅圈位置之瑕疵修補完成，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